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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教资助〔2025〕11号


关于做好2025年永福县家庭经济困难
大学新生入学资助工作的通知

各高中、县职业教育中心：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22〕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自治区学生资助经费预算的通知》（桂财教〔2024〕83号）和《桂林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5年桂林市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工作的通知》精神，为确保我县“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切实把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以下简称“大学新生入学资助”）这项党和国家的教育助学事业做好做实，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 
（一）大学新生入学资助
当年度被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院校）录取为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优先资助脱贫家庭学生、符合资助条件的监测对象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和残疾人子女等。资助对象不包括往年已获得大学新生入学资助的历届毕业生。
（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滋蕙计划（以下简称“滋蕙计划”）
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通过高考、高职单招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和残疾人子女等。
    二、资助标准 
（一）按自治区人民政府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项目资助标准，即区内大学（含高职）每生一次性资助金额500元；区外大学（含高职）每生一次性资助金额1000元。 
此外，根据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桂林市农村诚信计生家庭奖励扶助暂行办法的通知》（市政〔2011〕19号）精神，将贫困家庭参加诚信计生并自觉履行承诺的独生子女和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的农村双女户家庭学生在资助标准的基础上提高20%给予资助。已获得自治区入学资助项目资助的学生，不能再获得“中央彩票公益金”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项目资助。
（二）滋蕙计划资助标准：考入区内院校的大学新生每人一次性资助金额500元；考入区外院校的大学新生每人一次性资助金额1000元。
三、资助经费来源 
大学新生资助资金来源于自治区配套资金、县财政预算资金；滋蕙计划资金来源于中央彩票公益金专项资金。 
四、申请资助程序 
（一）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持大学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及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或资助系统能够证明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系统截屏，于2025年7月至9月期间向毕业高中学校（职业学校）提交已填写好的《永福县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申请表》（详见附件1），一式两份，需用水性笔填写（不能用圆珠笔、铅笔等填写），学校保留一份，上报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一份，逾期不再受理。计生户家庭学生还需提供如下材料：独生子女学生提供独生子女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农村双女结扎户家庭学生提供父亲或母亲的医院结扎手术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一份），证明父女或母女关系家庭户籍证件和复印件（一份），姐姐或妹妹的家庭户籍证件复印件（一份）。学校对上述申请材料核查无误后，经办人在复印件上签名确认与原件相符。  
（二）符合滋蕙计划资助条件的学生持大学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及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或资助系统能够证明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类型符合滋蕙计划资助范围的系统截屏，于2025年7月至9月期间向毕业高中学校（职业学校）提交已填写好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滋蕙计划学生申请表》（详见附件5），一式两份，需用水性笔填写（不能用圆珠笔、铅笔等填写），学校保留一份，上报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一份，逾期不再受理。学校对上述申请材料核查无误后，经办人在复印件上签名确认与原件相符。
 （三）高中段（含中职）学校对提出以上资助申请的大学新生入学补助申请材料进行资格审核，学校对申请材料核查无误后，经办人在所有复印件材料上签名确认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公章。对经过审核的学生名单进行5个工作日的校内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审核通过的《永福县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申请表》（附件1）、《永福县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申请汇总表》（附件2，含电子文档）及计生户家庭证明材料复印件、公示材料（复印件、公示图片）、一卡通发放居民基础信息采集模板（附件 3，只报电子文档）、《一卡通发放补助表》（附件4，只报电子文档）、《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滋蕙计划学生名单表》（附件6，只报电子文档）按属地管理原则5个工作日内上交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各高中段学校需分别于2025年8月20日、9月30日分批次将符合资助条件的大学新生入学资助申请材料上交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请严格按照报送时段分批次报送，严禁扎堆报送材料。按属地管理原则5个工作日内上交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9月30日之后不再受理入学资助申请材料，因学校延误而造成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未能获得入学资助的，由学校按资助标准给予补助。 
（四）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学校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无异议后直接将补助专项资金发放至学生个人银行卡。受助学生应在高校报到缴纳学费后，及时将入学缴费收据复印件或银行缴费凭据邮寄或发送回原高中（中职）就读学校，学校存档备查。
（五）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毕业高中、中职学校做好资助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五、其他要求 
（一）周密安排，落实责任。各单位必须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大工作力度，狠抓政策落实，全力助力乡村振兴，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高中、中职学校收到通知后要在校内加大宣传，确保每一名毕业生（含历届生）知晓政策，确保暑假期间有专人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项目工作。 
（二）把好资格审核关，严格执行周报制度。要严肃工作纪律，把好资格审核关，谁审核、签字，谁负责，明确工作职责。凡出现应助未助、遗漏、瞒报等情况的，将严肃依规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请各校在7月至10月的当月最后一天将《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工作月报表》（附件7）填好，并把电子文档发送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以便及时汇总上报。 
（三）及时发放资助经费，高质量完成资助任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的财政资金执行集中统一发放的方式，县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将补助资金统一打入受助学生的银行卡中。县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要优先安排使用中央彩票公益金和自治区下拨的专项资助经费，2025年10月30日前完成年度资助任务。10月25日前各高中、中职学校总结项目工作，形成书面报告交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四）加大宣传力度，确保资助工作公正、公平、公开。各校要采取有效的宣传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资助政策，开通资助热线电话，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资助工作公正、公平、公开。2025年7月至9月上班时间，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要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接受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政策咨询及问题的投诉，并对投诉情况限时核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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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永福县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申请表
2.永福县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申请汇总表 
3.一卡通发放居民基础信息采集模板
4.一卡通发放补助表
5.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滋蕙计划学生申请表
6.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滋蕙计划学生名单表
7.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工作月报表
8. XX学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公示范本
9.永福县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经费发放汇总表


永福县教育局
                                  2025年5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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